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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NH3-N）验收意见
2024年12月2日，金菜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根据《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验收技术规范》（HJ 354-2019）及《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的要求，组织对我公司废水口的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更换的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进行验收，验收组由我公司（建设单位）、马鞍山长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运维、报告编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
与会人员对项目基本情况、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监测站房、污染源排放口及其配套设施、环保联网等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查阅和核实了相关验收资料。依据环保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要求，经认真讨论，提出意见如下：
一、 项目概况
金菜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9月启动对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在线监测仪器的更换工作，更换内容主要包括：在线监测仪器更换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二、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
1．基本情况
金菜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口更换的在线监测仪器为苏州科特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KT-0921型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2．调试检测
苏州绿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9月24日至9月26日、马鞍山长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对金菜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口更换的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进行了调试检测，调试结果表明：金菜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口的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的调试检测结果符合《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安装技术规范》（HJ 353-2019）相应技术指标要求。


3．性能验收
马鞍山长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至10月29日、安徽行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对金菜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口安装更换的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进行了性能验收检测，检测结果表明：金菜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口的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的性能验收结果符合《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验收技术规范》（HJ 354-2019）相关技术指标的要求，比对检测合格。
三、其他
金菜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口的原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于2008年11月25日通过验收，该系统的污染源排放口、流量监测单元、监测站房、水质自动采样单元、数据控制单元、其他在线监测仪器、联网及运行与维护方案依托现有设施和现场管理要求。
四、验收结论
经现场检查和验收报告，验收组认为：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满足相关标准要求；调试、比对数据结果达到验收标准要求；在线监测仪器正常运行；建立了数据管理、运行台账和质控等管理制度，符合验收要求。验收组结论如下：
金菜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口的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通过验收。
我公司将把在线监控系统纳入污染防治设施统一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运行维护，确保在线监控系统稳定运行。

附：验收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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